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bookmark: _Hlk155614306][bookmark: _Hlk155700119]114年度「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計畫

[bookmark: _Hlk155363868]壹、目的
　一、為促進社區民眾對性別暴力的認識、消除傳統迷思、加強社區對通報及相關防暴資源之認識與運用，鼓勵社區參與，結合在地語言、文化脈絡辦理宣導活動、預防教育推廣，將防暴融入社區民眾日常生活，強化社區民眾對暴力防治議題的辨識力與敏感度，建構「暴力零容忍」的友善生活環境。
二、透過獎勵社區參與，增進社區、社區組織、民間團體相互交流，宣導推廣防暴信念，提升社區參與保護服務初級預防工作之意願與能力。
貳、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參、辦理時間
1、 活動時間：114年3月至11月。(自各申請案件補助通過起)
2、 新北市街坊出招補助申請受理時間：114年3月1日至114年5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3、 新北市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評選時間：另訂。
4、 新北市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獲獎單位待115年度衛生福利部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辦法公布後，於徵件期限內完成成果報告書之修改後送件至本中心，再由本中心協助報名及推薦事宜。
肆、辦理方式
一、補助及參賽單位：
(一)社區發展協會、守望相助隊、村里辦公室、社區志工服務隊、學生社團、民間團體等立案單位，針對在地社區所舉辦之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等宣導活動，參賽對象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不論是否為衛生福利部114年度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申請補助計畫之社區組織均可報名新北市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
　二、補助方式及參賽作品：
[bookmark: _Hlk155701712](一)補助申請方式及補助原則：
  1.申請單位須事先提具活動計畫書（含計畫名稱、申請單位、協辦單位、計畫緣起及目的、執行內容及預期效益，詳如附件2-1）並檢附補助款聲明書、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詳如附件:2-2、2-3)及社團/協會立案證書、理事長/會長當選證書、組織章程等報本中心核備，申請計畫經費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自籌百分之二十），每案得酌予補助相關費用最高新臺幣5萬元。（經費補助標準詳如附件1）
  2.申請單位須至少與1名衛生福利部防暴宣講師或新北市社區防暴宣講師合作協助推動，並將其納入資源盤點中，並確實與其合作。倘有執行困難，得透過家防中心連結轄內防暴宣講師資源進駐協助，並於計畫中敘明資源連結規劃。
  3.辦理社區宣導、教育訓練及活動：執行內容須以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少保護（含兒少性剝削防制）、老人保護、身心障礙者保護等範疇，除辦理之相關預防教育推廣或創意宣導活動外，申請單位需規劃及執行上開宣導主題之教育訓練至少3小時，其講師需由家防中心推薦或指派。宣導及活動方式宜考量在地需求及特性，採多元且融入日常之方式辦理，如講座、工作坊、戲劇演出、宣傳單張、繪本、影片賞析…等；對於所擇定宣導主題之內容應包含破除社會迷思、澄清暴力問題本質、說明通報求助方法與管道，強調不責備被害人、不成為加害人等。
  4.推派社區人員參與防暴培力：應推派社區幹部或成員至少1人參與衛生福利部或本府辦理社區初級預防宣講人員相關培訓，或其他暴力防治相關訓練，倘連續兩年未推派參訓，將取消補助資格。
[bookmark: _Hlk155617183]  5.盤點防暴網絡資源：盤點當地與暴力防治相關之公、私部門單位與服務資源，包括社政、教育、警政、衛政、民政、勞政及其他居民生活熱點、宣導據點等。
  6.配合行政輔導與聯繫:活動執行期間應配合參與本府辦理相關輔導、訪視、聯繫會議及相關會議與課程，並提供活動行事曆，由家防中心進行實地訪視，計畫核備後倘若變更活動日期請主動申報備查。
  7.應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辦理之印刷品、紅布條、手舉牌等送印製作前需經家防中心核備，並於核銷時檢附相關成果佐證。
  8.為鼓勵本市偏遠地區參與保護服務初級預防工作，將優先補助可推動 服務偏遠地區之立案單位。
(二)補助核銷方式：
  1.核銷期程:請於活動辦理完成結束10日內，最遲不超過11月30日，檢送補助項目之原始憑證及成果報告送至本中心進行核銷，倘未依規定於時效內完成核銷相關事宜，本中心得酌予刪減下年度補助金額。
  2.核銷應備文件:
   (1)核銷公文。
   (2)成果報告書(彩色雙面列印6份):含封面、目錄、報名表（附件3-1）、原核定計畫與公文、成果報告表(附件3-2)、活動成果照片(附件3-3)、其他成果資料。
   (3)支出明細表(附件3-4)。
   (4)領據及匯款帳戶影本(附件:3-5)
   (5)其他單據(附件:3-6、3-7)。
   (6)成果光碟1片。
   (7)活動授權同意書(附件3-8)。
   (8)辦理社區初級預防宣導活動紀錄清單(附件3-9)
(三)參賽作品條件：
  1.以114年3月至11月間於本市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少保護（含兒少性剝削防制）、老人保護、身心障礙者保護等範疇所辦理之相關預防教育推廣或創意宣導活動為限，以地理性社區為主，且活動內容應緊扣「零暴力‧零容忍」、破除性別暴力迷思之社區防暴意識。
[bookmark: _Hlk155702029]  2.參賽作品：以30頁為限，書寫方式以直式橫書為原則，含封面、目錄、報名表（附件3-1）、成果報告表(附件3-2)、原核定計畫與公文、活動成果照片(附件3-3)，並標註頁碼。印製A4、彩色雙面印刷成果報告書一式6份，另應檢附活動授權同意書(附件3-8)、影片 1 支，內容以投入家庭暴力/性別暴力防治初級預防宣講、推廣工作歷程或表演為主，且總時長為 3–5 分鐘，影片須具 1920x1080(HD)像素以上之解析度，並提供相同內容之電子檔光碟1片。光碟內容包括：原申請補助計畫、報名表（附件3-1）、成果報告表(附件3-2)、相關活動照片(附件3-3)及影片等，寄送至：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0號3樓，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預防宣導組收，信封請加註參加《114年度新北市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
  3.徵件受理期間：114年3月1日至114年11月30日止(以郵戳為憑)。
三、評審方式
(一)由專家學者或相關實務工作者等共計4人及召集人1名組成評審團，負責評審工作。
(二)評分項目
	評選項目
	評分比重

	計畫主題契合度
	20%

	理念推廣與創意
	20%

	社區民眾參與度
	20%

	整體執行與成效
	40%



四、獎勵方式
(一)將評選3組優等獲獎單位。(114年度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計畫之社區組織至多擇出2組、114年申請本市補助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宣導計畫之社區組織至少擇出1組)
(二)將擇期公布得獎名單，評選優等之參賽單位將獲推薦參加115年度衛生福利部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另提供獎勵2萬元獎金。
(二)其餘參賽單位均頒發佳作獎狀，以茲感謝參與本市性別暴力預防工作。
五、權利歸屬
(一)嚴禁抄襲他人作品，如涉及抄襲他人著作，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獎項外，應自負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二)參賽作品著作權均屬主辦單位所有，作者應放棄使用著作人格權。所有獲獎作品主辦單位擁有使用、修飾、出版、印製、宣傳及刊登之權利，或以任何形式推廣保存及轉載之權利，得獎者不得另外要求任何費用。
(三)本競賽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件，請自留備份。
[bookmark: _GoBack]伍、預期效益
一、透過本案114年度「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讓鄰里及社區能積極推廣「暴力零容忍」之社區意識、提升民眾反性別暴力之觀念。
二、本案評選為優等之參賽單位將獲推薦參加115年度衛生福利部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
